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48號

原      告  粘耀宗即粘金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裕鈞律師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訴訟代理人  魏嘉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民國114年7月16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所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

證所載之債權，原告僅於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範圍內負清

償之責任。

被告不得持上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被繼承人粘金成遺產範

圍以外之原告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理　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妥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

主張其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積欠被告之債務，以繼承所得財

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乙節，被告雖抗辯對於原告之主張沒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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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且被告已撤回對原告固有財產之強制執行，並會在被告

公司系統內部紀錄原告為限定繼承，被告不可能再去強制執

行原告固有財產，本件無權利保護必要，且無確認利益等

語，惟原告主張被告日後仍會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固有

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等情，是被告日後仍有執債權憑證執行之

可能，原告於私法上之地位難謂無受侵害之危險，又此項危

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

訴，應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而有權利保護之必要，

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前接獲本院113年8月30日橋院甯113年度司執助治字第2

923號執行命令，其主旨為禁止債務人粘耀宗即粘金成之繼

承人（即原告）於新臺幣（下同）295,150元，及自92年3月

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8.55%計算之利息，並自92年3月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程序費用118

元及執行費750元之債權金額範圍內（下稱系爭債務），收

取其對第三人即訴外人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扣押金額部分

之薪資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亦

不得對原告清償。

　㈡被繼承人粘金成於94年9月15日死亡，原告雖未拋棄繼承，

然被繼承人粘金成生前居住於戶籍地，地址為臺中市○○區

○○里00鄰○○○街000號三樓，而原告早於77年間即定居

在高雄結婚生子，未與被繼承人粘金成同居共財，且財務各

自獨立，雙方亦從未擅自探詢對方之財務私事，從而原告與

被繼承人粘金成間確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

財，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原告未能於

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此情若由原告繼

續履行繼承債務確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據此，原告自得依民

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之規定，主張以所得被繼承

人粘金成之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況被告公司亦未舉證證

明原告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有顯失公平之情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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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應僅以所得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為限，對其債務負清償

責任。

　㈢又被繼承人粘金成過世後並未留下任何遺產，此有遺產稅財

產參考清單、被繼承人財產參考資料查詢碼、全國贈與資料

清單、遺產稅死亡前2年內有償移轉不動產明細表、財政部

高雄國稅局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可參。是以，被繼承

人粘金成既未留下任何遺產，原告自無所得被繼承人粘金成

之遺產，則被告公司向本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扣押原告

對第三人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之薪資債權，原告應有拒絕

以「自己之固有財產」對被告公司為清償之權利，原告既已

行使其拒絕清償權，足認執行名義成立後，有妨礙被告公司

即被告公司請求之事由發生，是原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

提起訴訟，惟因被告嗣後已撤回前開強制執行之聲請，致原

請求內容無從實現，依情事變更，且為免被告將來仍有可能

再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證對

原告固有財產繼續執行求償，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

書及第2款、第4款規定，變更聲請請求確認被告所執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

原告僅於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之責任。

被告不得持上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被繼承人粘金成遺

產範圍以外之原告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等語。並聲明：如主

文所示。

三、被告則抗辯：被告於收受原告民事異議之訴狀後，已分別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及本院撤回對原告強制執行，故原告已無

　　權利保護之必要等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在民法繼承編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開始，繼承人

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於繼承開始時無法

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

定或拋棄繼承，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但被告證明

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101年12月26日修正公布施行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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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定有明文。準此，繼承人於

繼承開始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於繼承

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

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者，原則上採限定繼承，但債權人

證明為顯失公平者，始例外採概括繼承。參諸立法院修正理

由略謂：「依現行條文第4項規定，繼承人得以所得遺產為

限，負有限清償責任，應就顯失公平事由負舉證之責，對繼

承人過苛，為使立法之良法美意得以貫徹，宜由債權人就顯

失公平事由負舉證之責」，因此，本次修法後被告須舉證證

明繼承人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顯失公平者，繼承人

始不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又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

1條之3第4項規定中「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存

在，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之

要件，因屬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僅能以間接方

法證明之，若此消極事實全由繼承人負舉證責任，不免過

苛，而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是以，倘繼承人對其「未與被繼

承人同居共財或有何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已為證明，他造

應就繼承人「知悉債務存在」為必要之釋明，以供繼承人得

據以反駁，俾法院憑以判斷繼承人是否知悉債務存在。

　㈡經查，被繼承人粘金成前於94年9月15日死亡，原告雖未拋

棄繼承，然被繼承人粘金成生前居住於戶籍地，地址為臺中

市○○區○○里00鄰○○○街000號三樓，而原告早於77年

間即定居在高雄結婚生子，此有原證一、二可證，未與被繼

承人粘金成同居共財，且財務各自獨立，雙方亦從未擅自探

詢對方之財務私事，原告與被繼承人粘金成間確有因不可歸

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

務之存在，致原告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

棄繼承，此情若由原告繼續履行繼承債務確有顯失公平之情

形。據此，原告自得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之

規定，主張就被繼承人粘金成之債務，以所繼承被繼承人粘

金成之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此為被告不爭執，況且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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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亦未舉證證明原告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有顯失

公平之情形，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應僅以所得被繼承人粘

金成之遺產為限，對系爭債務負清償責任。

　㈢被繼承人粘金成過世後並未留下任何遺產，此有遺產稅財產

參考清單、被繼承人財產參考資料查詢碼、全國贈與資料清

單、遺產稅死亡前二年內有償移轉不動產明細表、財政部高

雄國稅局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可參，此有原證三可

證。是以，被繼承人粘金成既未留下任何遺產，原告自無所

得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則本件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執台

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證所載之債

權，原告僅於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之責

任。被告不得持上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被繼承人粘金

成遺產範圍以外之原告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五、綜上，原告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之規定，訴

請確認被告所執台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

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原告僅於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

範圍內負清償之責任。被告不得持上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

義，對被繼承人粘金成遺產範圍以外之原告所有財產為強制

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朱玲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邱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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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48號
原      告  粘耀宗即粘金成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王裕鈞律師


被      告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訴訟代理人  魏嘉建  




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民國114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所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原告僅於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之責任。
被告不得持上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被繼承人粘金成遺產範圍以外之原告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理　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妥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主張其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積欠被告之債務，以繼承所得財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乙節，被告雖抗辯對於原告之主張沒有意見，且被告已撤回對原告固有財產之強制執行，並會在被告公司系統內部紀錄原告為限定繼承，被告不可能再去強制執行原告固有財產，本件無權利保護必要，且無確認利益等語，惟原告主張被告日後仍會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固有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等情，是被告日後仍有執債權憑證執行之可能，原告於私法上之地位難謂無受侵害之危險，又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而有權利保護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前接獲本院113年8月30日橋院甯113年度司執助治字第2923號執行命令，其主旨為禁止債務人粘耀宗即粘金成之繼承人（即原告）於新臺幣（下同）295,150元，及自92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8.55%計算之利息，並自92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程序費用118元及執行費750元之債權金額範圍內（下稱系爭債務），收取其對第三人即訴外人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扣押金額部分之薪資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亦不得對原告清償。
　㈡被繼承人粘金成於94年9月15日死亡，原告雖未拋棄繼承，然被繼承人粘金成生前居住於戶籍地，地址為臺中市○○區○○里00鄰○○○街000號三樓，而原告早於77年間即定居在高雄結婚生子，未與被繼承人粘金成同居共財，且財務各自獨立，雙方亦從未擅自探詢對方之財務私事，從而原告與被繼承人粘金成間確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原告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此情若由原告繼續履行繼承債務確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據此，原告自得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之規定，主張以所得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況被告公司亦未舉證證明原告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有顯失公平之情形，原告應僅以所得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為限，對其債務負清償責任。
　㈢又被繼承人粘金成過世後並未留下任何遺產，此有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被繼承人財產參考資料查詢碼、全國贈與資料清單、遺產稅死亡前2年內有償移轉不動產明細表、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可參。是以，被繼承人粘金成既未留下任何遺產，原告自無所得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則被告公司向本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扣押原告對第三人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之薪資債權，原告應有拒絕以「自己之固有財產」對被告公司為清償之權利，原告既已行使其拒絕清償權，足認執行名義成立後，有妨礙被告公司即被告公司請求之事由發生，是原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提起訴訟，惟因被告嗣後已撤回前開強制執行之聲請，致原請求內容無從實現，依情事變更，且為免被告將來仍有可能再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證對原告固有財產繼續執行求償，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及第2款、第4款規定，變更聲請請求確認被告所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原告僅於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之責任。被告不得持上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被繼承人粘金成遺產範圍以外之原告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被告則抗辯：被告於收受原告民事異議之訴狀後，已分別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及本院撤回對原告強制執行，故原告已無
　　權利保護之必要等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在民法繼承編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開始，繼承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但被告證明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101年12月26日修正公布施行之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定有明文。準此，繼承人於繼承開始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者，原則上採限定繼承，但債權人證明為顯失公平者，始例外採概括繼承。參諸立法院修正理由略謂：「依現行條文第4項規定，繼承人得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有限清償責任，應就顯失公平事由負舉證之責，對繼承人過苛，為使立法之良法美意得以貫徹，宜由債權人就顯失公平事由負舉證之責」，因此，本次修法後被告須舉證證明繼承人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顯失公平者，繼承人始不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又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規定中「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存在，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之要件，因屬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僅能以間接方法證明之，若此消極事實全由繼承人負舉證責任，不免過苛，而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是以，倘繼承人對其「未與被繼承人同居共財或有何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已為證明，他造應就繼承人「知悉債務存在」為必要之釋明，以供繼承人得據以反駁，俾法院憑以判斷繼承人是否知悉債務存在。
　㈡經查，被繼承人粘金成前於94年9月15日死亡，原告雖未拋棄繼承，然被繼承人粘金成生前居住於戶籍地，地址為臺中市○○區○○里00鄰○○○街000號三樓，而原告早於77年間即定居在高雄結婚生子，此有原證一、二可證，未與被繼承人粘金成同居共財，且財務各自獨立，雙方亦從未擅自探詢對方之財務私事，原告與被繼承人粘金成間確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原告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此情若由原告繼續履行繼承債務確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據此，原告自得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之規定，主張就被繼承人粘金成之債務，以所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此為被告不爭執，況且本件被告亦未舉證證明原告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有顯失公平之情形，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應僅以所得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為限，對系爭債務負清償責任。
　㈢被繼承人粘金成過世後並未留下任何遺產，此有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被繼承人財產參考資料查詢碼、全國贈與資料清單、遺產稅死亡前二年內有償移轉不動產明細表、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可參，此有原證三可證。是以，被繼承人粘金成既未留下任何遺產，原告自無所得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則本件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執台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原告僅於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之責任。被告不得持上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被繼承人粘金成遺產範圍以外之原告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原告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之規定，訴請確認被告所執台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原告僅於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之責任。被告不得持上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被繼承人粘金成遺產範圍以外之原告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朱玲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邱秋珍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48號

原      告  粘耀宗即粘金成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王裕鈞律師



被      告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訴訟代理人  魏嘉建  





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民國114年7月16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所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

證所載之債權，原告僅於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範圍內負清

償之責任。

被告不得持上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被繼承人粘金成遺產範

圍以外之原告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理　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妥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

    主張其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積欠被告之債務，以繼承所得財

    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乙節，被告雖抗辯對於原告之主張沒有意

    見，且被告已撤回對原告固有財產之強制執行，並會在被告

    公司系統內部紀錄原告為限定繼承，被告不可能再去強制執

    行原告固有財產，本件無權利保護必要，且無確認利益等語

    ，惟原告主張被告日後仍會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固有財

    產聲請強制執行等情，是被告日後仍有執債權憑證執行之可

    能，原告於私法上之地位難謂無受侵害之危險，又此項危險

    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應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而有權利保護之必要，合先

    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前接獲本院113年8月30日橋院甯113年度司執助治字第29

    23號執行命令，其主旨為禁止債務人粘耀宗即粘金成之繼承

    人（即原告）於新臺幣（下同）295,150元，及自92年3月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8.55%計算之利息，並自92年3月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程序費用118

    元及執行費750元之債權金額範圍內（下稱系爭債務），收

    取其對第三人即訴外人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扣押金額部分

    之薪資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亦

    不得對原告清償。

　㈡被繼承人粘金成於94年9月15日死亡，原告雖未拋棄繼承，然

    被繼承人粘金成生前居住於戶籍地，地址為臺中市○○區○○里

    00鄰○○○街000號三樓，而原告早於77年間即定居在高雄結婚

    生子，未與被繼承人粘金成同居共財，且財務各自獨立，雙

    方亦從未擅自探詢對方之財務私事，從而原告與被繼承人粘

    金成間確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於繼承開

    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原告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

    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此情若由原告繼續履行繼承債

    務確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據此，原告自得依民法繼承編施行

    法第1條之3第4項之規定，主張以所得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

    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況被告公司亦未舉證證明原告以所得

    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有顯失公平之情形，原告應僅以所得

    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為限，對其債務負清償責任。

　㈢又被繼承人粘金成過世後並未留下任何遺產，此有遺產稅財

    產參考清單、被繼承人財產參考資料查詢碼、全國贈與資料

    清單、遺產稅死亡前2年內有償移轉不動產明細表、財政部

    高雄國稅局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可參。是以，被繼承

    人粘金成既未留下任何遺產，原告自無所得被繼承人粘金成

    之遺產，則被告公司向本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扣押原告

    對第三人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之薪資債權，原告應有拒絕

    以「自己之固有財產」對被告公司為清償之權利，原告既已

    行使其拒絕清償權，足認執行名義成立後，有妨礙被告公司

    即被告公司請求之事由發生，是原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

    提起訴訟，惟因被告嗣後已撤回前開強制執行之聲請，致原

    請求內容無從實現，依情事變更，且為免被告將來仍有可能

    再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證對

    原告固有財產繼續執行求償，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

    書及第2款、第4款規定，變更聲請請求確認被告所執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

    原告僅於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之責任。

    被告不得持上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被繼承人粘金成遺

    產範圍以外之原告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等語。並聲明：如主

    文所示。

三、被告則抗辯：被告於收受原告民事異議之訴狀後，已分別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及本院撤回對原告強制執行，故原告已無

　　權利保護之必要等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在民法繼承編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開始，繼承人因

    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

    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

    或拋棄繼承，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但被告證明顯

    失公平者，不在此限。101年12月26日修正公布施行之民法

    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定有明文。準此，繼承人於繼

    承開始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於繼承開

    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

    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者，原則上採限定繼承，但債權人證

    明為顯失公平者，始例外採概括繼承。參諸立法院修正理由

    略謂：「依現行條文第4項規定，繼承人得以所得遺產為限

    ，負有限清償責任，應就顯失公平事由負舉證之責，對繼承

    人過苛，為使立法之良法美意得以貫徹，宜由債權人就顯失

    公平事由負舉證之責」，因此，本次修法後被告須舉證證明

    繼承人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顯失公平者，繼承人始

    不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又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

    條之3第4項規定中「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存在，

    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之要件

    ，因屬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僅能以間接方法證

    明之，若此消極事實全由繼承人負舉證責任，不免過苛，而

    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是以，倘繼承人對其「未與被繼承人同

    居共財或有何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已為證明，他造應就繼

    承人「知悉債務存在」為必要之釋明，以供繼承人得據以反

    駁，俾法院憑以判斷繼承人是否知悉債務存在。

　㈡經查，被繼承人粘金成前於94年9月15日死亡，原告雖未拋棄

    繼承，然被繼承人粘金成生前居住於戶籍地，地址為臺中市

    ○○區○○里00鄰○○○街000號三樓，而原告早於77年間即定居在

    高雄結婚生子，此有原證一、二可證，未與被繼承人粘金成

    同居共財，且財務各自獨立，雙方亦從未擅自探詢對方之財

    務私事，原告與被繼承人粘金成間確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

    由或未同居共財，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

    致原告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此

    情若由原告繼續履行繼承債務確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據此，

    原告自得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之規定，主張

    就被繼承人粘金成之債務，以所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

    為限，負清償責任，此為被告不爭執，況且本件被告亦未舉

    證證明原告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有顯失公平之情形

    ，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應僅以所得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

    為限，對系爭債務負清償責任。

　㈢被繼承人粘金成過世後並未留下任何遺產，此有遺產稅財產

    參考清單、被繼承人財產參考資料查詢碼、全國贈與資料清

    單、遺產稅死亡前二年內有償移轉不動產明細表、財政部高

    雄國稅局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可參，此有原證三可證

    。是以，被繼承人粘金成既未留下任何遺產，原告自無所得

    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則本件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執台灣

    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

    ，原告僅於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之責任

    。被告不得持上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被繼承人粘金成

    遺產範圍以外之原告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五、綜上，原告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之規定，訴

    請確認被告所執台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

    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原告僅於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

    範圍內負清償之責任。被告不得持上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

    ，對被繼承人粘金成遺產範圍以外之原告所有財產為強制執

    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朱玲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邱秋珍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48號

原      告  粘耀宗即粘金成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王裕鈞律師



被      告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訴訟代理人  魏嘉建  





當事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民國114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所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原告僅於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之責任。

被告不得持上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被繼承人粘金成遺產範圍以外之原告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理　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妥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主張其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積欠被告之債務，以繼承所得財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乙節，被告雖抗辯對於原告之主張沒有意見，且被告已撤回對原告固有財產之強制執行，並會在被告公司系統內部紀錄原告為限定繼承，被告不可能再去強制執行原告固有財產，本件無權利保護必要，且無確認利益等語，惟原告主張被告日後仍會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原告之固有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等情，是被告日後仍有執債權憑證執行之可能，原告於私法上之地位難謂無受侵害之危險，又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而有權利保護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前接獲本院113年8月30日橋院甯113年度司執助治字第2923號執行命令，其主旨為禁止債務人粘耀宗即粘金成之繼承人（即原告）於新臺幣（下同）295,150元，及自92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8.55%計算之利息，並自92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程序費用118元及執行費750元之債權金額範圍內（下稱系爭債務），收取其對第三人即訴外人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扣押金額部分之薪資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亦不得對原告清償。

　㈡被繼承人粘金成於94年9月15日死亡，原告雖未拋棄繼承，然被繼承人粘金成生前居住於戶籍地，地址為臺中市○○區○○里00鄰○○○街000號三樓，而原告早於77年間即定居在高雄結婚生子，未與被繼承人粘金成同居共財，且財務各自獨立，雙方亦從未擅自探詢對方之財務私事，從而原告與被繼承人粘金成間確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原告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此情若由原告繼續履行繼承債務確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據此，原告自得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之規定，主張以所得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況被告公司亦未舉證證明原告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有顯失公平之情形，原告應僅以所得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為限，對其債務負清償責任。

　㈢又被繼承人粘金成過世後並未留下任何遺產，此有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被繼承人財產參考資料查詢碼、全國贈與資料清單、遺產稅死亡前2年內有償移轉不動產明細表、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可參。是以，被繼承人粘金成既未留下任何遺產，原告自無所得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則被告公司向本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扣押原告對第三人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之薪資債權，原告應有拒絕以「自己之固有財產」對被告公司為清償之權利，原告既已行使其拒絕清償權，足認執行名義成立後，有妨礙被告公司即被告公司請求之事由發生，是原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提起訴訟，惟因被告嗣後已撤回前開強制執行之聲請，致原請求內容無從實現，依情事變更，且為免被告將來仍有可能再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證對原告固有財產繼續執行求償，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及第2款、第4款規定，變更聲請請求確認被告所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原告僅於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之責任。被告不得持上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被繼承人粘金成遺產範圍以外之原告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被告則抗辯：被告於收受原告民事異議之訴狀後，已分別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及本院撤回對原告強制執行，故原告已無

　　權利保護之必要等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在民法繼承編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開始，繼承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但被告證明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101年12月26日修正公布施行之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定有明文。準此，繼承人於繼承開始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者，原則上採限定繼承，但債權人證明為顯失公平者，始例外採概括繼承。參諸立法院修正理由略謂：「依現行條文第4項規定，繼承人得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有限清償責任，應就顯失公平事由負舉證之責，對繼承人過苛，為使立法之良法美意得以貫徹，宜由債權人就顯失公平事由負舉證之責」，因此，本次修法後被告須舉證證明繼承人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顯失公平者，繼承人始不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又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規定中「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存在，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之要件，因屬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僅能以間接方法證明之，若此消極事實全由繼承人負舉證責任，不免過苛，而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是以，倘繼承人對其「未與被繼承人同居共財或有何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已為證明，他造應就繼承人「知悉債務存在」為必要之釋明，以供繼承人得據以反駁，俾法院憑以判斷繼承人是否知悉債務存在。

　㈡經查，被繼承人粘金成前於94年9月15日死亡，原告雖未拋棄繼承，然被繼承人粘金成生前居住於戶籍地，地址為臺中市○○區○○里00鄰○○○街000號三樓，而原告早於77年間即定居在高雄結婚生子，此有原證一、二可證，未與被繼承人粘金成同居共財，且財務各自獨立，雙方亦從未擅自探詢對方之財務私事，原告與被繼承人粘金成間確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原告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此情若由原告繼續履行繼承債務確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據此，原告自得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之規定，主張就被繼承人粘金成之債務，以所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此為被告不爭執，況且本件被告亦未舉證證明原告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有顯失公平之情形，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應僅以所得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為限，對系爭債務負清償責任。

　㈢被繼承人粘金成過世後並未留下任何遺產，此有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被繼承人財產參考資料查詢碼、全國贈與資料清單、遺產稅死亡前二年內有償移轉不動產明細表、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可參，此有原證三可證。是以，被繼承人粘金成既未留下任何遺產，原告自無所得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則本件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執台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原告僅於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之責任。被告不得持上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被繼承人粘金成遺產範圍以外之原告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原告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之規定，訴請確認被告所執台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25495號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原告僅於繼承被繼承人粘金成之遺產範圍內負清償之責任。被告不得持上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被繼承人粘金成遺產範圍以外之原告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朱玲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邱秋珍



